灵活就业社保补贴业务手册
一、受理范围

（一）补贴对象

对灵活就业并按规定参加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的就业困难人员或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
备注：申请人需在法定退休年龄内且未享受退休待遇，按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实施渐进式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文件要求，即男职工延迟退休至63岁、女职工延迟退休至58岁（原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女职工可延迟53岁，原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女职工可延迟58岁），期间未到达申请人延迟退休年龄且未享受退休待遇的在此年龄阶段都可享受补贴。

（二）补贴条件

就业困难人员或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后，已向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以灵活就业类型登记就业，并以个人身份缴纳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医疗保险的，可申请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备注:

1.灵活就业地、灵活就业登记地、灵活社保参保地保持一致。
2.高校毕业生：指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包括普通高等学校的全日制本专科毕业生，以及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硕士、博士毕业生。技工院校高级工班、预备技师班和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获得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学历学位认证的国（境）外高校毕业生，参照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享受本清单有关扶持政策。

3.就业困难人员须在本省办理登记或认定。申请人登记灵活就业前须已经认定为就业困难人员，中途停保或终止灵活就业的，应重新认定就业困难人员后再申请；

4.以就业困难人员身份享受政策时，各项社保补贴的期限累计不得超过3年，首次享受时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除外；以高校毕业生身份享受政策时，各项社保补贴的期限累计不得超过3年；

5.就业创业补贴所称“以上”、“以下”、“以内”、“不超过”、“不低于”、“不高于”、“不足”等，均包含本数。
6.补贴原则上将发放至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三）灵活就业范畴

 1.灵活就业是指：①从事社区公共管理服务或居民生活服务，包括从事城市管理服务、社区便民利民服务、老年服务、家政服务等临时性就业形式；②从事家庭手工业、工艺作坊、到农村承包种养业；③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服务的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小时工、派遣工等（《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④利用互联网新业态实现灵活就业的劳动者；⑤其他区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规定的灵活就业形式。

2.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列入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

（1）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但没有从事任何方式就业活动的。

（2）未经灵活就业方式审核和灵活就业登记的。

（3）没有以个人身份参加社会保险，但以个人身份参加其他形式社会保险的（如参加新型农村养老保险的）。

（4）已享受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等就业优惠扶持政策期满的。

（5）被用人单位雇用（全日制用工），使用期满1年，形成事实劳动关系，但以个人身份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

（6）失信被执行人。

（7）领取失业保险待遇人员。
（8）其他区级以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规定的不列入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的形式。

二、补贴标准和期限

（一）补贴标准：每月按实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50%，给予灵活就业社保补贴。
（二）补贴期限：对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人员可延长至退休（以初次核定其享受社会保险补贴年龄为准），其余人员最长不超过3年。

三、办理时限
补贴对象原则上应按季度（或半年）向个人就业地所在镇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提交对上季度（或半年）的社保补贴申请，首次补贴申请应于办理就业登记之日起1年内提出。
四、设立依据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就业创业补贴申请办理指导清单（2021年修订版）>的通知》（粤人社规〔2021〕12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广东省灵活就业人员服务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粤人社规〔2020〕30号）

《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中共广东省委台湾工作办公室 中共广东省委港澳工作办公室 广东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关于印发<支持港澳青年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实施细则>的通知》（粤人社规〔2025〕47号）
五、申请材料

（一）就业困难人员认定

按《广东省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办法》办理。
（二）申请补贴前需进行就业备案登记

需提交材料如下：

1.《顺德区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备案审查表》或《顺德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备案审查表》，依据申请人员身份选择提供其中之一；

2.《就业创业证》原件；

3.《户口簿》、《居民身份证》原件；

4.灵活就业方式证明（灵活就业协议、劳务合同或书面承诺，必须注明姓名、身份证号码、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容）原件和复印件：

①从事社区公共管理服务或居民生活服务，包括从事城市管理服务、社区便民利民服务、老年服务、家政服务等临时性就业形式的，可提供社区居委会或主办单位（组织）的聘用合同（协议）或证明，其中从事家政服务的，可提供雇主雇用协议书。

②从事家庭手工业、工艺作坊、到农村承包种养业的，可提供发包方（分包方）的承包（分包）合同（协议），如与分包方签订合同（协议）的，还须提供分包方与发包方的承包合同（协议）。

③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服务的临时工、季节工、承包工、小时工、派遣工等（《劳动合同法》第六十八条，非全日制用工，是指以小时计酬为主，劳动者在同一用人单位一般平均每日工作时间不超过四小时，每周工作时间累计不超过二十四小时的用工形式），可提供单位劳务合同（协议）或证明。

④利用互联网新业态实现灵活就业的劳动者（包括依托电子商务、网络约车、网络送餐等互联网新业态平台实现就业，但未与互联网新业态平台相关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可提供与网络平台运营（合作）单位签订的劳务合同（协议）或证明，如与网络平台合作单位签订合同（协议），还须提供网络平台合作单位与网络平台运营单位签订的合作协议。

⑤从事家政服务的需提供雇主身份证复印件（需雇主签名及加盖指模）及工资凭证、为用人单位提供劳务服务的需提供用人单位工资凭证及《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核原件收复印件）。

（三）“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网上系统申请材料
1.《灵活就业社保补贴申请表》（线上申请填写电子表格）。

2.申请就业备案登记提交的资料（详见申请材料第（二）点，包括《灵活就业备案审查表》（由村、镇街盖章）、《就业创业证》2-7页、身份证明材料：《户口簿》、《居民身份证》、毕业证书（以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身份申请时提供）和灵活就业方式证明等）；
3.人社部门认为需要补充的其他佐证资料，如工资收入流水、新业态平台截图、小程序（接单）截图等。

4.带身份证到社区（村）或镇街受理窗口核查社会保险参保缴费情况（中途停保的，应重新认定就业困难人员后再申请）

5.申请人个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6.系统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
提示：网上申报或申请资料填写账号、账户、开户银行有误而导致延误到账或不到帐的，后果自负，根据《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推进人社领域惠民惠农补贴资金使用社会保障卡发放的通知》要求，补贴原则上将发放至社会保障卡（金融账户）。
六、就业备案审查程序

    申请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应按月报告劳动就业情况，同时主动向就业地所属村社区服务窗口办理就业备案，村社区服务窗口受理审查，应对该灵活就业人员情况进行核实盖章，审查通过后将该资料送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备案审核。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收到资料完成审核盖章后，留1份。经审核后的灵活就业人员就业备案审查表，作为灵活就业证明使用。

在社区村核实后、到镇街办理备案审查。

七、办理流程

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按季度或半年自主申请。补贴对象原则上应按季度（或半年）向参保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申请对上季度（或半年）已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给予补贴（具体为：首次可按季度或半年申请上一季度或前半年的补贴，续申请时按首次选择执行。其中季度为自然年度的一、二、三、四季度，半年为1-6月或7-12月，最后一次申请不超过6个月即可）。首次补贴申请应于办理就业登记之日起1年内提出。

1.网上申请。

第一步：由申请人在广东公共就业服务云平台（https://ggfw.hrss.gd.gov.cn/employment/internet/portal/#/home）平台注册登录申请；

第二步：申请人进入到补贴申请界面，在线填报申请表，填报完成后将其它佐证材料（详见第五点提交材料）上传到附件清单，然后提交审核。

2.网上审核。

镇（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受理审核通过，报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完成审批，10个工作日完成。

3.拨款。

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复核后，审批通过公示结束后，符合条件的办理资金划拨手续。报区财政部门审核后，由区政府机关财务核算处将资金分别拨至申请人账户。

八、其他事项

  1.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期间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其社会保险补贴自行停止以后不再发放：
(不按规定办理就业备案登记的，由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停止办理申请补贴；

(提供虚假信息的；

(户口迁移到外地、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或办理退休手续、死亡的；

④不肯退回错领的补贴资金的。

2.申请本人及雇用方将纳入诚信管理，不得虚报冒领补贴资金，情节严重的追究责任人或责任单位的刑事责任。

3.区、镇街、村社区应加强对申请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人员就业方式、证明材料的甄别工作，防止出现虚报、套取补贴资金的行为，对个人伪造灵活就业方式证明材料，或为其提供虚假证明骗取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的参与人员，一经发现应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顺德区就业困难人员灵活就业备案审查表

 20    年  半年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身份

证号
	
	就业创

业证号
	
	是否完全征地人员
	□资格45以下□资格45以上

	就业单位

（雇主）及联系电话
	
	社保

编号（若没有则不填）
	

	家庭

住址
	
	联系电话
	固话：

手机:

	就业

方式
	
	就业时间
	

	就业

地点
	
	上月劳动收入
	元

	按月

报告
	月份
	报告每月就业情况(属灵活就业的需报告灵活就业方式)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属于下列哪类人员
	□男性50周岁或以上、女性40周岁或以上失业人员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失业人员    □失业的残疾人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            □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

□因被征地而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      □戒毒康复人员

□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人员        □退役士兵

□需赡养患重大疾病直系亲属人员      □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
□省、市、区政府规定的其它人员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按实际情况，如实在选项前空格内打“√”，可以多选）

本人承诺：本人符合申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备案条件，所提交的灵活就业证明以及上述填写资料属实。

                           本人签名（盖指模）：

                                   年     月     日

	村居劳动服务站意见
	经（审查方式）________核实，登记人20  年 半年共   个月（分别是   月  月  月  月  月  月）所从事的工作，☐属于/☐不属于灵活就业对象，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属于时填写）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公服办意见
	经（审查方式）________审核，登记人于    年  月   日认定为困难人员，☐属于/☐不属于灵活就业对象，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属于时填写），备案月份：20  年          AA月  月  月  月  月  月共  个月。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顺德区高校毕业生灵活就业备案审查表

 20    年  半年

	姓 名
	
	性别
	
	出生年月
	
	文化程度
	

	毕业学校
	
	毕业日期
	

	身份

证号
	
	就业创

业证号
	

	就业单位

（雇主）及联系电话
	
	社保

编号（若没有则不填）
	

	家庭

住址
	
	联系电话
	固话：

手机:

	就业

方式
	
	就业时间
	

	就业

地点
	
	上月劳动收入
	元

	按月

报告
	月份
	报告每月就业情况(属灵活就业的需报告灵活就业方式)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20  年 月
	

	属于下列哪类人员
	□男性50周岁或以上、女性40周岁或以上失业人员

□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失业人员    □失业的残疾人

□城镇“零就业家庭”成员            □刑满释放解除劳教人员

□因被征地而失去全部土地的农民      □戒毒康复人员

□农村零转移就业贫困家庭人员        □退役士兵

□需赡养患重大疾病直系亲属人员      □连续失业一年以上人员
□省、市、区政府规定的其它人员      □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
   （按实际情况，如实在选项前空格内打“√”，可以多选）

本人承诺：本人符合申领灵活就业社会保险补贴备案条件，所提交的灵活就业证明以及上述填写资料属实。

                           本人签名（盖指模）：

                                   年     月     日

	村居劳动服务站意见
	经（审查方式）________核实，登记人20  年 半年共   个月（分别是   月  月  月  月  月  月）所从事的工作，☐属于/☐不属于灵活就业对象，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属于时填写）
经办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镇街公服办意见
	经（审查方式）________审核，登记人于   年  月   日毕业，为毕业2年内高校毕业生，☐属于/☐不属于灵活就业对象，原因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不属于时填写），备案月份：20  年  AA月  月  月  月  月  月共  个月。

             负责人：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各镇（街）公共服务办公室联系方式指引

	序号
	单位名称
	电子邮箱
	联系电话
	办公地址

	1
	大良公共服务办公室
	3108587921@qq.com
	29938422、29938419
	大良街道县东路38号

	2
	容桂公共服务办公室
	rgrlzyg@163.com
	28379081
	容桂街道风华路6号

	3
	伦教公共服务办公室
	425397379@qq.com
	27720131
	伦教街道新丰路36号公共服务办公室

	4
	勒流公共服务办公室
	
	25531355
	勒流街道建设西路182号

	5
	陈村公共服务办公室
	834427400@qq.com
	23318311
	顺德区陈村镇白陈路南涌路段建设大厦陈村镇行政服务中心一楼大堂

	6
	北滘公共服务办公室
	
	26675020
	顺德区北滘镇新城区明政路1号

（北滘镇行政服务中心）

	7
	乐从公共服务办公室
	leconggfb@163.com
	28331276
	佛山市顺德区乐从镇三乐西路辅路B86号

	8
	龙江公共服务办公室
	ljrenshe@126.com
	23888794
	龙江镇交通中心南路交通中心一楼4号窗

	9
	杏坛公共服务办公室
	
	27380389、27380394
	杏坛镇南国西路351号

	10
	均安公共服务办公室
	1576326975@qq.com
	25589272
	均安镇永安路28号


